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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6】第 8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披露 2015 年年度报告，由于你公司

2014 年度、2015 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负值，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2.1 条第（一）款的相关

规定，你公司股票将被实行“退市风险警示”。 

同时我部注意到，年审会计师对你公司 2015 年年报出具了非标

准意见的审计报告。审计意见对以下事项进行了保留：1、截至报告

日，已超过合同约定还款日期的 1.95 亿应收账款的收回存在不确定

性；2、重组业绩承诺方深圳市雅视科技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万盈(香港)

科技有限公司 2015年发生的总金额为 3.54亿美元的代收代付业务无

法核实其商业合理性。 

此外，审计意见对业绩补偿方林萌个人确认将选择股份回购的方

式对公司进行补偿，同时提请减少回购股份的数量的事项尚需你公司

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表决进行了强调。 

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。请你公司董事会积极主动采取措施，力

争尽快消除非标意见对你公司的影响，同时努力改善经营，避免继续

亏损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

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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诚实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4 月 2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